
ＳＣＶ 总 异 常 率 ９６ ５４％， ＥＭＧ 呈 神 经 源 性 损 害 阳 性 率

为 ４２ ５８％。
患者主诉走路时脚部疼痛剧烈， 手部无力致无法持碗，

但睡眠中未出现过疼痛难忍的症状， 会诊时嘱患者触摸及搂

抱物品时亦未导致剧烈疼痛。 患者主诉走路有踩棉花感， 但

现场检查其闭目难立征阴性， 说明无深感觉障碍。 ２０１４ 年 ４
次神经⁃肌电图检查均正常， 不符合正己烷中毒神经⁃肌电图改

变。 跟腱反射是客观的检查指标， 不受主观支配， 患者双侧

膝、 跟腱反射均活跃， 说明没有周围神经损害反射降低的现

象， 至少未出现周围运动和感觉神经的损害。 患者未出现肌

肉萎缩， 临床表现肌无力 ３ 级， 说明查体时患者受主观意识

影响未积极配合检测。 患者主诉肢体麻木由远端延伸到肩部

和髋部并伴有疼痛， 肩部和髋部并非周围神经支配的区域，
因此可排除对称性周围神经病。
５ ２　 正确理解和使用神经⁃肌电图检查结果

《职业性慢性化学物中毒性周围神经病的诊断》 标准

（ＧＢＺ ／ Ｔ ２４７—２０１３） 仅有对轻度周围神经病神经⁃肌电图检查

结果的描述， 并无进一步的详尽说明。 由于并非所有神经内

科专家都掌握神经受损与神经⁃肌电图检查结果之间相对应的

因果关系。 进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的临床医生虽然从事职业

病诊断工作时间较长， 但围绕神经电生理与化学物中毒之间

的关系， 普遍研究得不够透彻， 诊断技能尚待加强。 而患者

为能诊断为职业病往往会夸大其临床表现， 从而加大了职业

病诊断与鉴定的难度。 化学物中毒引起神经⁃肌电图的改变一

般在接触化学毒物 ２ 周后神经电生理便可以出现异常。 本患

者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的神经⁃肌电图检查只是个别神经损伤， 与化学

中毒无关， 而化学中毒引起的神经⁃肌电图改变， 一定是对称

多发的神经损害。

５ ３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一定要临床多学科参与集体讨论

职业病诊断机构根据患者临床表现双下肢肌力 ４ 级， 左

上肢肌力 ３ 级， 右上肢肌力 ４ 级， 正己烷职业接触史以及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肌电图报告右正中神经 ＳＮＡＰ 波幅下降、 左指总

伸肌可疑神经源性损害的结果， 做出 “职业性慢性化学物中

毒性轻度周围神经病” 诊断结论。
职业性慢性化学物中毒性轻度周围神经病涉及临床专科

诊断的问题， 职业病诊断医师不能仅仅依据患者夸大、 虚假

的临床表现， 以及仅凭神经⁃肌电图检查个别神经受损就诊断

为职业病。 必须邀请通晓神经⁃肌电图的神经内科专家参与，
做好临床鉴别诊断， 方能保证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结论的正确

性。 另外 ＧＢＺ ／ Ｔ ２４７—２０１３ 中关于神经⁃肌电图检查结果的描

述比较笼统， 不够明确。 建议修改标准时， 将化学中毒引起

的神经⁃肌电图的改变加以详尽说明， 包括受损神经部位、 损

伤程度、 是否对称等。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需要综合临床医学知识， 标准的制定

与修改也需要临床多学科的参与， 故必须做到科学严谨， 否

则会给诊断和鉴定工作带来困难， 造成漏诊误诊， 从而引发

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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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政策性、 技术性强， 社会关注度高，

事关劳动者、 用人单位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大局。 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和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

理办法》 （卫生部令 ［２０１３］ 第 ９１ 号） （以下分别简称 《职
业病防治法》 和 《办法》 ）， 强化了诊断中用人单位的举证

责任， 完善了职业病诊断鉴定的程序设计［１］ ， 解决了原先法

律制度在职业病诊断与鉴定中存在的缺陷， 维护了职业病患

者的合法权益。 《办法》 实施 ３ 年多以来， 我们又遇到一些新

的问题并提出了部分相关对策， 现与同行进行商榷。
１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１ １　 申请职业病诊断、 鉴定例数明显增多

近年来， 随着 《职业病防治法》 《劳动合同法》 等事关

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法律宣传贯彻力度加大， 劳动者维权意识

不断增强，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凸显， 职

业病纠纷进入高发期， 申请职业病诊断、 鉴定病例明显增

多［２］ 。 据统计，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无锡市职业病诊断机构共接诊

２ ７８０ 例患者， 诊断新发职业病 １ ２９８ 例， 年均 ２００ 多例

（２０１５ 年度最高达到 ２５６ 例）。 期间申请市级职业病鉴定 ２１２
人次， 申请省级职业病鉴定 ５８ 人次。 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 申请职

业病诊断、 鉴定的劳动者例数呈明显增长趋势， 见图 １、 图 ２。
诊断结论为非职业病病例开始明显增多， 比例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０ ８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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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３１）突增到 ２０１３年的 ５３ ５％ （２３９／ ４４７）。 同时申请市级、 省

级职业病鉴定案例也显著增加， 数量居全省前列。

图 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无锡市职业病诊断例数

图 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无锡市职业病鉴定例数

我市存在有毒有害因素企业约 ３ 万家， 绝大多数是小微型

企业， 农民工、 劳务派遣工等流动劳动者数量众多。 当前劳动

力市场状况仍然是供大于求， 劳动合同制度不健全， 用工管理

不规范， 导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关系不清、 劳动者的

职业史和接触职业病危害情况不明确。 总体上看， 用人单位职

业病防治主体责任普遍缺失， 忽视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重要

性， 没有建立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也没有进行工作场所

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 一旦出现职业病纠纷， 无法如实提

供劳动者职业健康史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史等职业病诊断鉴

定所需资料， 加大了职业病诊断鉴定难度。
１ ２　 职业病谱发生改变， 输入性病例增多

无锡地区从 １９９９ 年起对小矿山、 小化工、 小建材、 小铸

造、 小电镀等五小行业进行整治， 关停了一大批职业病危害

严重、 环境保护不达标的企业， 产业结构发生改变， 职业病

谱也发生了变化。 近年来， 传统产业的矽肺和煤工尘肺新发

病例的趋势下降， 电动车相关产品配套企业电焊工尘肺发病

率有急速上升趋势。
我市劳动密集型企业众多， 劳动力输入需求很大， 企业

大量招收农民工、 派遣工等流动性高的劳动者。 许多流动劳

动者本来就有多年的噪声、 粉尘危害职业接触史， 甚至是已

经在原用工地诊断的职业病病人， 但由于部分用人单位无视

上岗前健康检查的重要性， 企业本身生产工艺落后、 职业病

防护设施不全， 加之上岗前职业安全卫生教育培训不到位，
个体防护措施未能有效落实， 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不强， 造

成新入职不久的劳动者职业病鉴定诊断案例频发。
１ ３　 职业病诊断鉴定纠纷多

劳动者在职业病就诊之前， 往往已经与用人单位产生了

劳资纠纷， 常以职业病诊断权利对抗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

同［３］ 。 对用人单位提供的职业史、 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工作

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资料一概不信任， 不予确认。
用人单位方面则认为是劳动者借口所患疾病故意闹事、 无理

取闹， 不配合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工作， 拒不缴纳职业病诊

断鉴定费。
部分劳动者在申请职业病鉴定时， 在对诊断结果提出异

议的同时， 否认已经确认过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史， 直接

造成鉴定结论与诊断结论不一致［４］ ； 同时， 由于疾控机构和

综合医疗机构的职业病诊断医师专业结构普遍单一， 缺乏职

业医学思维， 对 《职业病防治法》 及其配套法规、 职业病诊

断标准缺乏系统的学习和了解， 不重视标准附录内涵， 机械

运用职业病诊断标准条款， 理解把握法规、 标准不到位， 法

律和责任意识不强， 习惯于自身的专业知识、 经验来进行职

业病诊断与鉴定， 意见不一， 造成职业病诊断鉴定结论反复，
加剧了各方的纠纷程度。

职业病诊断鉴定程序复杂， 仲裁程序效率仍显不足［５］ ，
也加剧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矛盾。 职业病诊断鉴定过

程中， 经常因当事双方出现异议而造成诊断鉴定工作中止，
甚至延宕数年之久。 虽然目前的职业病诊断鉴定程序设计上，
为了避免安监、 劳动人事部门不作为， 以提高效率， 更好地

保障劳动者职业病鉴定权利， 规定了当事人向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权利， 并明确裁决时限为 ３０ 日， 但在

规定用人单位的异议权利时仍存在效率性问题。 用人单位

“可以在职业病诊断、 鉴定程序结束之日起 １５ 日内依法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用人单位异议期间的起点时间只能是诊断

或鉴定结束之日， 这可能是劳动者申请诊断后的一年甚至更

长时间的事情， 甚至在诊断鉴定程序结束后， 还存在用人单

位异议胜诉而推翻原诊断或鉴定结论的可能， 导致同一疾病

的第二次诊断、 鉴定及再鉴定， 延误劳动者职业病的救治。
１ ４　 职业病重复诊断问题突出

在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中， 经常遇到由于劳动者滥用诊

断机构不得拒绝劳动者诊断的权利， 任意提出职业病诊断、
鉴定要求［６］ 。 职业病诊断机构的权限， 现有网络只能查询用

人单位所在地的职业病患者相关信息， 不能查询申请人在外

地的职业病诊断信息， 也无法查询其他诊断机构接诊而未诊

断职业病的劳动者相关信息。 职业病患者为得到多家用人单

位赔付， 到多家诊断机构进行重复诊断， 实际上是对用人单

位的不公平［７］ 。 更有甚者， 个别劳动者在得知明确的疾病临

床诊断结论或者健康检查结果基本正常后， 利用 《职业病分

类与目录》 和就诊登记表中不同的职业病病名、 类别反复提

出职业病诊断要求， 有恶意诊断的嫌疑［８］ 。 一方面浪费大量

人力、 财力； 另一方面也给用人单位、 诊断鉴定机构、 行政

部门等带来压力。 随着劳动者维权意识的加强， 此种方式有

可能被大量效仿， 从而导致劳资双方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２　 讨论与对策

２ １　 落实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

监管部门应该督促用人单位建立职业病防治管理责任制，
指导用人单位建立完善职业健康监护及档案管理工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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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依法组织劳动者进行上岗前、 在岗

期间和离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 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
配合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开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
２ ２　 优化职业病诊断鉴定流程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应当借鉴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
关注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关系， 考虑诊断与鉴定活动的社会效

应。 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 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 既充

分考虑保护劳动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和正当诉求， 又

要有效地遏制劳动者滥用申请职业病诊断鉴定权利［１，５］ 。
２ ２ １　 完善接诊登记信息　 建议以病人主诉替代目前就诊登记

表中的 “提起诊断职业病种类”， 增加首次申请职业病诊断声明，
明确因就诊者原因导致的重复诊断应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
２ ２ ２　 细化 《办法》 中第二十一条第五款 “与诊断有关的

其他资料” 　 应该明确包括患者所患疾病相关的就诊资料

（门 ／急诊及住院病历、 各种临床检查报告等）。 就诊资料不全

的， 诊断机构应该要求患者补充医学检查， 临床诊断结果为

疑似职业病的， 按照规范要求进行职业病诊断。
检查结果发现患者主要健康损害不是接触职业病危害因

素损害靶器官的， 不应该诊断为疑似职业病， 应该出具转诊

单建议患者转至其他临床专科进行诊治。 未发现健康损害或

经检查确无健康损害者应该出具未发现健康损害医学证明书。
２ ２ ３　 取消职业病诊断机构诊断职业病类别　 职业病诊断机

构应该按照疾病临床诊断规律， 根据病人所患疾病情况， 完

善检查项目和范围， 做好鉴别诊断。 根据劳动者确认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接触史， 就劳动者所患疾病作出完整的职业病诊

断。 诊断为无职业病时， 诊断结论中写明 “无职业病” 或者

“无职业性＋类别疾病”， 如 “无职业性尘肺及其他呼吸系统

疾病”、 “无职业性化学中毒”。 避免劳动者利用不同病种多

次重复提起职业病诊断。
２ ２ ４　 简化职业史、 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的确认 　 《办法》
规定， 当事人和用人单位对职业史、 职业病危害接触史有争

议的， 当事人对劳动关系、 工种、 工作岗位或者在岗时间有

争议的， 应当依法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 这一规定使得用人单位可以合理合法地以种

种理由利用仲裁、 诉讼等方式拖延时间， 造成职业病诊断工

作中止甚至达数年之久， 这显然对部分难以确定职业史、 职

业病危害接触史的职业病患者是不公平的。 因此， 应该简化

职业史、 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的确认环节， 避免进入旷日持久

的诉讼化模式［９］ 。 建议在 《办法》 中规定： 用人单位必须在

规定时间内对劳动者职业史、 职业病危害接触史进行确认，
并承担对劳动者不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史的举证责任。
如果用人单位不确认或不能举证， 或者无用人单位确认的，
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可以采信劳动者提供的职业病危害接触

史； 同时规定对于劳动者提供虚假职业病危害接触史或其他

有关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材料， 导致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不能

正确诊断的， 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不利后果。
２ ２ ５　 明确诊断鉴定费缴纳的时间 　 建议在 《办法》 中规

定： 用人单位应该在规定时间内缴纳职业病诊断鉴定费， 不

缴纳诊断鉴定费、 故意拖延诊断鉴定流程的， 职业病诊断鉴

定机构可以采取先行诊断鉴定工作， 由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

依法向用人单位追偿， 同时应该及时通报当地安监部门， 由

安监部门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２ ３　 提高职业病诊断鉴定医师能力

职业病诊断医师应该正确运用 《职业病诊断通则》
（ＧＢＺ ／ Ｔ ２６５—２０１４）， 遵循时序性原则、 生物学合理性原则、
生物学特异性原则、 生物学梯度原则、 可干预性原则来判断

疾病与职业病危害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根据临床和实验室

检查结果， 结合职业危害接触史综合分析， 同时做好类似疾

病的鉴别诊断工作， 避免机械 “对号入座式” 的诊断方法。
２ ４　 完善职业病报告网络查询功能

建议在国家职业病报告信息系统的基础上， 尽快建立国

家职业病诊断鉴定信息管理系统［１０］ ， 杜绝重复诊断现象。 各

地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应及时将病人就诊相关信息纳入国家

职业病诊断鉴定信息系统， 同时设立权限便于异地诊断机构

查询劳动者职业诊断鉴定信息。 同时在 《办法》 中增加规定：
职业病诊断机构应该审核劳动者的就诊相关材料， 发现劳动

者存在重复就诊的， 诊断机构应及时中止职业病诊断工作，
并退回劳动者提交的全部相关材料， 已经诊断的应宣告撤销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建议国家卫计委在修订 《办法》 时， 根据各地职业病诊

断鉴定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简化相关程序， 增加可

操作性条款。 同时积极探索职业病诊断与认定分离制度， 实

行卫生部门管医学诊断、 劳动保障部门管责任认定的职业病

认定新模式， 充分发挥卫生部门的技术优势和劳动保障部门

的行政优势。 更好地保障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的正常秩序，
维护劳动者的合法职业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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